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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576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做好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前告知工作的通知
各建设、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图审查机构：

为做好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前有关事项的告知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建设主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局根据相关政策文件精神制订了《告知书》及《项目修改情况说明》（详见附件1、2）。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受理勘察、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时应及时将上述资料发放给建设、设计、勘察单位进行相应内容的填写，并做好相关资料归档工作。各建设、勘察、设计单位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二、我局将视情况适时调整模版内容，调整内容将直接发至有关施工图审查机构，不再另行发文。

三、请各有关单位按以上要求执行。我局将在今后的检查工作中对执行情况进行抽查，对不按照本通知要求执行的相关责任单位，将予以通报批评，并按照诚信管理有关规定进行诚信记录和扣分。

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新送审的勘察、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项目须执行上述规定。

附件：1.告知书

2.项目修改情况说明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8月18日

（联系人：张志明，联系电话：8628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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